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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江县 2017 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公告

按照四川省农业厅、财政厅《关于做好 2017 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

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川农业函[2017]363 号）文件精神，经县农机购置补贴

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同意，我们制定了《合江县 2017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实

施方案》,现将我县 2017 年农机购置补贴相关政策公告如下：

一.政策时限：从公告之日起实行。

二.实施范围：全县 27个乡镇。

三.种类范围：中央补贴范围为 11大类35个小类92个品目。凡中华人民共

和国境内生产的，已获得部级或省级有效推广鉴定证书的，纳入四川省农机购

置补贴种类范围的产品均为中央财政补贴的机具。合江县农业局也通过合江县

政府门户网站对外公告（http://www.hejiang.gov.cn/）。

四.补贴标准和方式：

（一）补贴方式：实行“自主购机、定额补贴、县（乡）结算、直补到卡

（户）”的方式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：

1.中央补贴：实行定额补贴，如中央补贴有调整，则以录入时的补贴标准

为准。

2.地方补贴：地方补贴包括一般累加补贴和追加补贴两种方式。补贴资金

优先满足当年一般累加补贴，结余部分用于追加补贴，先到先补，用完为止。

中央补贴额度达到机具售价的 50%及以上的机具，不再享受地方一般累加补

贴。

五.补贴对象：补贴对象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。

“销售农机产品”的组织或企业，不能享受农机购置补贴政策。

六.生产企业与经销商

1.补贴产品经销商由生产企业自主确定并向社会公布。

2.生产企业应督促经销商守法诚信经营，对其确定的经销商的行为承担相

应的责任。经销商对其销售的产品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3.产销企业应按照《农业机械产品修理、更换、退货责任规定》的要求，

切实履行生产者和销售者义务，要按照农业机械推广鉴定证书的主要内容和相

应配置提供合格的农机产品，承担售后服务责任，出具符合购机补贴政策要求

的发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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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.补贴申请方式、办理时限：

1.申请方式：按“先购机后申请”、“先建设，后补贴”、“追加补贴”

的程序。申请地点：乡镇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。

2.申请时间和应提供的资料：购机者在购机后 30个工作日内到乡镇农机购

置补贴办公室提出购机补贴申请、到期未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。申请人需

要并提供以下资料：

（1）身份证明：个人的提供购机者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；农业生产经

营组织的提供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原件和复印件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和复印件、

法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。

（2）购机发票原件和复印件。

（3）银行账号： 个人“一卡通”存折原件和复印件或专合社的基本账户

的“开户许可证”原件和复印件。

（4）单台机具补贴额累计达到 5000 元的，需提供人机合影照片的电子文

档。

3.补贴资金办理时限：从受理补贴资金申请到兑付补贴资金最长时限不超

过 90天。

4.明确责任：（1）购机者对自主购机行为、购机的真实性、提供资料的真

实性负责；享受地方补贴的，购机者应确保２年内能复查到机具。（2）农机产

销企业对销售的机具、开具的发票负责。（3）乡镇农机部门对补贴申请材料的

合规性审核结果和录入信息的准确性负责。

5.补贴工作受理人员要做到三种情况不受理：即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受理；

补贴资金已用完的不受理；申请材料不齐全的不受理。

合江县农业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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